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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民政局关于在全市社会组织
开展系列专项整治活动的实施方案

根据自治区民政厅《关于在全区社会组织开展系列专项

政治活动的通知》（宁民字〔2019〕35号）要求，市民政局

结合当前实际，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整治时间

2019年 4月 10日至 10月 31日。

二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开展“扫黄打非”专项行动

开展“扫黄打非·秋风 2019”、净网等专项行动，坚决打

击自媒体从事新闻敲诈、虚假新闻、有偿新闻和假媒体、假

记者站、假记者等非法活动，整治利用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非

法出版物、侵权盗版和非法印刷复印活动；从严整治利用网

络直播、“两微一端”、群组、弹窗等传播淫秽色情信息；重

点清查含有妨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内容的非法有害少儿出

版物及信息，着力打击邪教暴恐类动漫、猥亵性侵儿童的视

频以及有害学习类网络应用程序、网络游戏、漫画，推进“扫

黄打非”整治工作落实。

1.市、县（区）民政局的主要任务：

（1）清查审批登记审核把关不严，出现违规受理、登

记社会组织的情况;

（2）梳理、核查已登记社会组织中存在的以培训机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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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辅导、国学宣讲、仁爱友善为伪装，实际开展宣扬西方

思想价值观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方面的违法犯罪活动;

（3）核查社会组织自办网站、刊物及其它公众媒体宣

传平台运行、监管情况;

（4）按照“扫黄打非”标准，严格清查涉及书刊、音像制

品传播、扩散的博物馆、纪念馆、书画院等相关社会服务机

构和微电影、网络、书刊发行类行业协会的业务活动;

（5）核查有制作、印刷、出版、销售行为的社会组织。

2.社会组织的主要任务：

（1）清查纠正开展图书、期刊、报纸、音像制品（录

有内容的录音带、录像带、唱片、激光唱盘、激光视盘等）、

电子出版物（软磁盘、只读光盘、交互式光盘、高密度只读

光盘、照片光盘、集成电路卡）等的进口、出版、印刷、制

作、复制、批发、零售及出租等非法经营传播活动;

（2）清查纠正利用社会组织自办网站、刊物及相关公

众传媒宣扬、传播与现行党政方针不一致的言论、思想，以

及制作传播有害信息的网络、动漫、视频、游戏、广告、文

学作品等;

（3）清查纠正为其他组织和个人开展非法活动提供支

持和庇护的违法违规行为;

（4）清查纠正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非法活动行为。

（二）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整治

主要对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构，特

别是在民政部门登记（备案）的各类涉农互助合作组织、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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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服务机构、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和旅游、养生、中介服务类

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中开展排查活动。排查内容如下：

1.未按规定进行重大活动报备，法定代表人、住所地址、

负责人相关信息与登记不符;

2.连续两年不参加年检或没有开展活动，无办公场所、

人员;

3.强行向企业或会员摊派收取会费或捐款，违规设立和

使用账外账户;

４.违规开展吸收和发放资金业务，以项目投资名义违规

吸收会员或不特定对象资金业务;

５.以报刊杂志、广播电视、网络媒体及传单、手机短信、

微信、APP、QQ等方式发布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等;

6.打着“资金互助”、“加盟积分”、“预缴养老养生”、“预

售保健旅游项目”、“虚拟资产”等名义开展非法集资行为；假

借“一带一路”、“共享经济”、“慈善捐助”等名义，蓄意敛财

的非法集资行为；以老年人、残疾人、贫困人群为主要群体

的非法集资行为;

7.未经登记的网络社团在网上开展理财产品和涉嫌非

法集资等活动;

8.对非法集资陈案积案重大案件风险集中攻坚处置。

（三）开展减税降费、涉企收费整治

1.严格规范收费行为。认真梳理社会组织相关税收和收

费情况，围绕企业和群众关心的热点、难点价费问题，采取

有效措施，切实将减税降费措施落到实处，合法合规的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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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性收费具备条件的要适当降低收费标准；

2.严格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。会同发展改革、

财政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依职责分工共同做好行业协会商会

收费管理工作，进一步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取会费行为，

包括严格会费标准的制定程序、合理确定会费档次、停止重

复收费、规范以产销量和企业规模等为基数收取会费等；清

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经营服务性收费，纠正不合理和偏高收

费；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行政事业性收费；严肃查办行业

协会商会利用评比达标表彰活动、利用主管部门行政权力强

制服务乱收费行为。

（四）深入开展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

充分利用舆论传媒优势，积极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反邪

教宣传教育活动，进一步挤压邪教生存空间，切实提高人民

群众识别邪教、抵制邪教的能力。

1.开展反邪教方针政策宣传。坚持团结教育挽救大多数、

依法打击极少数的政策，重点宣传依法治理邪教，维护国家

安全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和理念等；

2.开展反邪教法律法规宣传。国家有关反邪教法律法规，

重点是《刑法》第三百条、《“两高”关于办理组织、利用邪教

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；

司法机关对具有典型意义的邪教案件公开审判情况等；

3.开展反邪教基础知识宣传。国家已公开认定的邪教组

织及内部认定的有害气功组织，或虽未公开认定但经中央防

范处理邪教办同意并已公开宣传揭批的邪教组织的本质、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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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及其危害；阐释邪教与宗教的区别，揭批邪教聚敛钱财、

残害群众、毒害社会的伎俩，驳斥邪教组织的歪理邪说和谣

言等。

三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区）民政

局和社会组织负责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，提高

政治站位，树立长期作战思想，实行领导负责制，指定专人

负责，在社会组织内设立信息员、志愿者和监督员，强化信

息监管，积极主动作为，做好社会组织整治活动，净化社会

环境。

（二）注重源头抓起，把好审批关口。继续优化社会组

织审批登记流程，加强对“不见面、马上办”网上审批制度改

革，切实推进信息资源网络共享机制落实；严把社会组织审

批登记进口关，认真审核发起人、拟任负责人信息，加强文

化、出版、教育和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关社会组织的审批

监管，确保登记依法合规。各类社会组织对聘请、邀请讲学

人员的资质、背景和授课内容要严格审查，严格落实向同级

党委宣传部门报批制度，同时在开展活动前要严格落实重大

活动申请报备制度，主动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

审查、监督管理。

（三）健全监督机制，强化日常监管。各县（区）民政

局要结合社会组织年检和重大活动事项报备工作，重点核查

财务资金运行和社会组织自办网站运行和刊物编辑、印刷、

发行等内部监管责任落实，禁止刊发、传播违法、违禁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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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出版、复印非法刊物。全市社会组织要发挥自身优势，借

助开展各类重大活动之机，积极主动开展宣传防范活动。加

强与宣传、网信、公安、金融、税务、人民银行等部门沟通，

健全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，加快建立社会组织诚信体系建设，

设立失信“异常名录”和“黑名单”，加大对违规社会组织的惩

戒力度，净化社会环境，维护社会稳定，切实为“平安中卫”

建设作出贡献。

中卫市民政局办公室 2019年 4月 9日印发


